附件1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名称
厦门海域电磁频谱监测研究
二、主要目标
通过厦门海域无线电频谱监测研究，初步了解厦门海域电磁环境情况，不断夯实水上无线电业务保护性监测基础，保障水上无线电通信业务正常运行。为优化频谱资源配置，支撑智慧港口、无人船舶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深化海洋经济（如航运、渔业、能源开发）数字化转型以及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提供频谱保障。
三、服务内容
（一）软硬件设施要求
根据频谱监测要求，需提供无线电监测数据采集所必需的软硬件设施（含必要的配套设施和设备，附软硬件清单），硬件设施（监测测向系统）需满足《省级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国无办函〔2019〕3号）中关于一类（兼容二三类）以及四类固定监测站的性能指标要求。
需提供具有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GB/T32401-2015《VHF/UHF频段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和GB/T34089-2017《VHF/UHF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开场测试参数和测试方法》出具的测试报告，测试报告中设备型号需与软硬件清单的设备对应。
（二）监测场景要求
根据具体监测要求协调并提供适合的监测场地和场景，包括但不限于船载平台、车载平台以及可搬移平台等，做好安装搭建条件评估和准备工作，协调和使用监测场景所需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和船只租赁费、场地使用费以及其他服务费等）由服务供应商支付，包含在报价中。
（三）监测功能要求
1.基本功能。监测频率范围一类固定站（兼容二三类）至少满足20MHz-18GHz，四类固定站至少满足20MHz-8GHz，具有记录和回放全频段频谱数据和IQ数据的能力，支持监测位置信息获取。
2.实现离线数据提取及统计处理。离线频谱数据可抽取且与位置关联，抽取结果如频点、带宽、电平、抽取次数等数据，可分别用于时间分辨率可设的占用度统计。处理数据主要为频谱数据，数据处理的时间颗粒度可控。
3.实现离线数据比对。将频谱数据按指定时间精度进行合并，可在地图轨迹中选择多个位置进行数据对比。比对数据主要为频谱数据，数据处理的时间或位置颗粒度可控。部分采集的IQ数据可分析信号的参数特征，并对信号的用途制式进行基本判别。
4.实现离线数据统计及比对结果可视化呈现。存储的频谱可用于回放或使用频谱数据提取软件进行离线分析，其中的重点关注频段及相关信号的频谱、IQ参数等特征可定制化添加展示。频谱及IQ回放的同时，需要可视化展示地理信息的相关变化。支持按频段、业务对重点关注信号进行组合筛选查询。	
（四）研究成果
1.厦门海域电磁频谱监测研究报告1份，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背景、实施情况、数据统计和分析、存在问题以及对搭建海域无线电监测系统提出意见和建议等。
2.相关采集原始数据。
3.能够实现频谱、IQ回放、频谱抽取及数据分析等功能的可视化呈现演示软件1套，展示课题研究成果。
四、服务要求
1.服务时间：合同签订日起至2025年11月30日。
2.服务供应商熟悉无线电频谱监测有关业务，能够针对本项目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具备相关技术能力。
3.服务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确保研究安全（包括但不限于自身人员安全以及设备安全等），采购人不对服务供应商安全负责。服务供应商应加强与采购人联系沟通及汇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4.服务期间，服务供应商应在采购人要求的监测区域内开展不少于2次的全频段无线电监测和数据采集，采购人将根据监测情况增加监测次数以及组织开展专项监测和数据采集分析。
5.服务期间，协助开展调研和论证等工作，做好服务保障和资料收集，相关费用包含在总报价中。
6.服务供应商对执行本项目过程中知悉的涉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监测数据和监测内容以及与本服务项目相关的情况等）严加保密，不得将其知悉的秘密和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7.本研究需组织不少于3名专家进行专业评审，所需经费由服务供应商负责，服务供应商按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并提交研究成果。
五、验收及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合同签订后，服务供应商开展相关准备工作，完成监测方案制定和监测设施设备准备等工作后，由服务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支付申请，经采购人确认，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50%合同款项。服务供应商完成全部服务要求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其余50%合同款项。
